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頃閱  貴處發出之“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制發展＂之諮詢文件，有感本港回歸後適

逢金融風暴，剛喜見從谷底回升，穩步上揚，覺得來屆之行政長官或立法會議員之產生，

暫不宜採用普選形式產生，以免造成一些不穩定性，影響經濟發展，況且目前市民之政

治意識成熟不足；普選之實施宜循序漸進，不應操之過急，相信亦符合基本法之要求與

精神。 
 
此致 

 
立法會秘書處 
政制事務委員會秘書 
周封美君女士 
 

香港物業管理公司協會 
會長 

 
 
 
 
 

  
陳志球 謹啟 

2000 年 2 月 18 日 
 


